台北市醫師公會會籍異動申請辦法

                                                                                   98.3.11第15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99.12.8第15屆第14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項目
	請攜帶下列證件至本會辦理

	入    會
	1.醫師證書、畢業證書、考試院檢覈及格證書正本及影本2份。

 （曾入會過各縣市醫師公會者影本只需1份）。

2.身份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1份。
3.兩吋照片3張。（曾入會過各縣市醫師公會只需2張）。

4.服務證明影本1份。（受聘雇者須繳交）

5.私章。

6.專科證書正本及影本1份。（有專科者須繳交）

7.退會證明正本。
8.繳入會費五千元及常年會費（每個月伍佰元，半年為一期）。
※英文名字、住家地址電話、e-mail及手機號碼必須確實填寫

	變    更
	1.會員證書正本。

2.兩吋照片1張。

3.身份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1份。

4.私章。

5.專科證書影本1份。（有專科者須繳交）

6.甲院所離職證明或可茲證明之文件及乙院所在職證明影本1份。（受聘雇者須繳交）
7.繳交常年會費及換證費伍佰元。

· 註：醫師通訊住址或電話變更可以電話、書面或逕赴公會登記。
※英文名字、住家地址電話、e-mail及手機號碼必須確實填寫

	保留會籍(歇業)
	1.會員證書正本。

2.離職證明或可茲證明之文件影本1份。（受聘雇者須繳交）

3.身份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1份。

4.私章。

5.繳交常年會費。（每個月伍佰元，半年為一期）
※英文名字、住家地址電話、e-mail及手機號碼必須確實填寫

	退  會
	1.醫師證書正本。

2.會員證書正本。

3.離職證明或可茲證明之文件影本1份。（受聘雇者須繳交）

4.私章。

5.繳清常年會費。（每個月伍佰元，半年為一期）


附註:

1.上述四種情形皆須至”公會”辦理，手續完成後再至”衛生局(或各稽查分隊)”辦理。

2.停業：(診所負責人休息1年內，診所繼續營業時，需有同等資格醫師代理(代理負責人業務)。

(診所負責人休息1年內，診所不營業時，不需有同等資格醫師代理(代理負責人業務)。

(診所負責人休息超過1年須辦理”歇業”。 (辦理情形，請參考附註1.)

3.歇業：診所註銷開業執照、負責人註銷執業執照，診所”停止營業”。(辦理情形，請參考附註1.)

4.健保特約機構-報備代理醫師或休診：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超過30日，除向原發開業執照機關辦理異動備查外，應自事實發生日起10日內，報請健保局台北業務組備查。報備事項如有變更時，亦同。

5.健保特約機構-終止合約：

(可行文或親自至健保局台北業務組辦理，惟函中應加蓋與原簽合約相同之醫療機構印信及負責醫師印鑑始予受理；如負責醫師親自前來辦理卻未攜帶醫療機構印信或負責醫師印鑑時，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經查證無誤後，始予受理。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歇業，經衛生主管機關副知健保局台北業務組後，健保局台北業務組亦將主動辦理終止合約。 

機關名稱：台北市醫師公會

地址：106台北市信義路2段74號7樓

電話：2351-0756      傳真：2351-0739 / 2341-4044

受理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AM9:00~PM5:00（中午可受理）
＊各項書面表格可至http://www.tma.org.tw/表格下載/

停業(、(項僅需至衛生稽查分隊、健保局辦理。








